
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
《死因裁判官條例》  

(第 504 章 )  

《 2011 年屍體剖驗場地 (修訂 )令》  

引言  

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《死因裁判官條例》 (第 504 章 )第 5 ( 1 ) ( a )

條 ， 訂 立 載 於 附 件 的 《 2011 年 屍 體 剖 驗 場 地 (修 訂 )令 》 （ 《 修 訂

令》），在《屍體剖驗場地令》（第 504 章，附屬法例 A）的附表內

訂明用作接收屍體以進行屍體剖驗的殮房名單中，加入“博愛醫院殮

房 ” 及 刪 去 “ 青 山 醫 院 殮 房 ” 、 “ 九 龍 醫 院 殮 房 ” 及 “ 葵 涌 醫 院 殮

房”。  

理據    

2 .  根據《死因裁判官條例》第 5( 1 ) ( a )條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可藉

刊 登 於 憲 報 的 命 令 撥 出 某 些 地 方 作 為 接 收 屍 體 以 進 行 屍 體 剖 驗 的 殮

房。  

博愛醫院殮房  

3 .  現時，屯門醫院殮房是醫院管理局（醫管局）新界西聯網唯一設

有屍體剖驗設施的殮房。醫管局建議把現有的博愛醫院殮房用作進行

屍體剖驗的場地，使該聯網可以有兩個殮房互作屍體剖驗的支援。  

九龍醫院殮房、青山醫院殮房及葵涌醫院殮房  

4. 設有屍體剖驗設施的舊九龍醫院殮房，已於一九六零年代拆卸。自

此，九龍醫院的殮房服務和屍體剖驗工作轉由伊利沙白醫院進行。二零零

三年，九龍醫院設立新的殮房以存放遺體，但該殮房並沒有屍體剖驗

設施。  

5 .  與此同時，青山醫院殮房及葵涌醫院殮房由於使用量低，已分別

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及二零零四年七月關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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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修訂令》  

6 .  《修訂令》更新《屍體剖驗場地令》（第 504 章，附屬法例 A）

的附表，在該附表內訂明供接收屍體以進行屍體剖驗的殮房名單中，

加入“博愛醫院殮房”及刪去“青山醫院殮房”、“九龍醫院殮房”

及“葵涌醫院殮房”。在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後，《修訂

令》將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八日生效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7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—  

刊登憲報 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 

提交立法會 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 

建議的影響  

8 .  《修訂令》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《修

訂令》不會影響主體條例的現行約束力，對公務員、經濟、生產力、

環境或可持續發展均沒有影響。  

9 .  博愛醫院殮房已設有屍體剖驗的硬件設施。因實施這項建議所引

致的撥款需求，將會由醫管局的現有資源吸納。至於九龍醫院殮房、

青山醫院殮房及葵涌醫院殮房，殮房本身或屍體剖驗設施均已停用多

年。因此，刪除上述三個進行屍體剖驗場地的建議，不會對公立醫院

殮房的容量有任何影響。  

公眾諮詢  

10 .  建議的法例修訂對提供予公眾的一般醫療服務不會造成任何特別

影響，也不會引起公眾重大的關注。因此，我們沒有就建議的修訂進

行公眾諮詢。  

宣傳安排  

11 . 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回應查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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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
12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與食物及衞生局助理秘書長

勞頌雯女士聯絡（電話： 2973  8221）。 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醫院管理局  

二零一一年五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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